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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跨年度费用报销的会计处理

通常情况，企业在年度终了，要对这一年度的收入费用进

行整体核算。但在企业年末做账时往往会遇到这样一种：企业

本年度发生的费用、支出，其款项已经支付，但企业未收到相

应的发票。由于这些费用没有及时报销，其实际发生金额不能

准确确定，所以，企业无法在年末据实入账。但是，即使发票能

够在下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束日之前取得，但这部分

费用是属于本年度的，如果列支在下年度，既不符合企业会计

准则中一定时期内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原则，又可能导致本年

度虚增应纳税所得额，同时这些期间费用税法也不允许在下

年度扣除。一般对于这样的期间费用，应通过“以前年度损益

调整”科目进行调整。

针对上述情况，我们认为账务处理应该是在本年末结账

前，根据“备用金”账户或“其他应收款”账户预估尚未报销费

用的金额，计入相关费用科目。例如出差员工，则应在本年末

结账前，根据备用金账户登记其差旅费情况估计的金额，等到

下一年度出差归来的实际报销数再做具体调整；再如企业当

月电费电力部门在下月才开票收取这种情况，如果涉及跨年，

就可以采用本年度年末月电表使用度数与规定的单位电价对

电费金额进行预提，计入有关成本费用，等到下一年度实际缴

纳电费并取得正式票据时再做账务调整。具体会计处理为：

首先，年末预估相关费用成本。借：管理费用/制造费用
等；贷：预提费用。

等到在所得税汇算清缴前报账时，根据实际报销费用，借

记或贷记“以前年度损益调整”。借：预提费用，以前年度损益

调整（实际报销金额大于预估金额）；贷：备用金/其他应收款/
现金。借：预提费用；贷：备用金/其他应收款，以前年度损益调
整（实际报销金额小于预估金额）。

二、跨年度费用报销的纳税调整

会计如何处理，将会影响年度企业应纳税额的大小。所以

在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时需对年度应纳税所得额进行相应的

调整。根据《企业所得税实施条例》（国务院令2007年第512号）
第九条规定，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，以权责发生制为原

则，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，不论款项是否收付，均作为当期

的收入和费用；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，即使款项已经在当

期收付，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，那么对于企业公务费

用、支出等先付款后跨年报销这种情况，在缴纳所得税时，企

业应通过“以前年度损益调整”科目进行相应的纳税调整，以

保证不同纳税年度应纳税额的配比。

所以针对上述跨年度费用报销的问题，企业在所得税汇

算清缴时应进行纳税调整。即将属于上年度的费用在企业所

得税汇算清缴时进行税前扣除，使之符合权责发生制以及收

入费用的配比原则。具体纳税调整为：借：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

企业所得税（只就实际报销金额大于年末结账金额的部分调

减上年度应纳企业所得税额，剩余部分金额已在上年度企业

所得税前扣除）；贷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。借：以前年度损益调

整；贷：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企业所得税（只就实际报销金额小

于年末结账金额的部分调增上年度应纳企业所得税额）。

纳税调整之后，将“以前年度损益调整”科目余额最终结

转至“利润分配———未分配利润”科目中，即：借：利润分配

———未分配利润；贷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。借：以前年度损益调

整；贷：利润分配———未分配利润。茵

一、对增值税价税合并收取的异议

目前，我国增值税的通用计算公式为：应纳税额=当期销
项税额原当期进项税额。从上面的计算公式可以看出，应纳税
额的计算是由卖方向买方收取销项税额再扣除卖方已支付或

负担的进项税额，很好地体现了增值税能够避免重复征税的

特点。但是笔者以为逐环节计算抵扣的方法从原理上讲是可

行的，但是价税合并收取并不合理，理由如下：

我国目前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在销售货物或者提供了应

税劳务后，要向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发票上销售额和

增值税额分别列示，但是向购买方收取的价款却是价税的合

并统一数。即购货方或接受劳务方要向销售方支付增值税，销

售方的增值税销项税额就是购买方的进项税额。按照“应纳税

额=当期销项税额原当期进项税额”这一计算公式，以及“增值
额是单位和个人从事生产经营或提供劳务过程中新创造的价

值”的理论依据，销售方在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的过程

中实现了价值的增值，就应该由销售方负担并缴纳增值税。而

实际上销售方并未负担一点增值税，相反，按照增值税专用发

票上列示的增值税额扣除进项税额后计算出的应纳税额却变

成了销售方的利润。这完全有悖于增值税就“增值额征税”的

初衷，是非常不合理的。不仅如此，最终增值税被完全转嫁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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